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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1条 规划性质 

张自忠路北历史文化街区（以下简称“街区”）是《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 年—2035 年）》提出扩片的历史文化街区之一，

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加强街区整体保护与合理利用，落实《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街区层面）（2018 年—2035 年）》（以下简称《核心区控规》）要求，制定本

规划。 

本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法定专项规划，是对历史文化街区范围

详细规划在历史文化保护方面的深化细化，并作为指导规划实施的依据之一。

经依法审批后，在本规划范围内开展的各项城市保护更新活动均应符合本规

划。 

本规划未涉及的规划管控指标和相关要求，应遵循国家及北京市的相关

法规、规定及《核心区控规》等规划执行。 

第2条 主要规划依据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文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24 年） 

（3）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 年） 

（4）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17 年）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17 年） 

（6） 《城市紫线管理办法》（2011 年） 

（7）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4

年） 

（8） 《地下文物埋藏区划定指南》（2026年） 

（9） 《国土空间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编制指南》（2023 年） 

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及文件 

（1）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2021 年） 

（2） 《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2021 年） 

（3） 《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2022 年） 

（4） 《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2019 年） 

（5） 《〈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实施办法》(2022年） 

（6） 《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2019 年） 

（7） 《北京市绿化条例》（2019 年） 

（8） 《北京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9）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2019 年） 

（10） 《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2014 年） 

（11） 《北京市历史建筑规划管理工作规程（试行）》（2023年） 

（12） 《首都功能核心区平房（院落）更新改造消防技术指南（试

行）》（2024 年） 

（13） 《北京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2023

年） 

（14） 《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

（2007 年） 

相关规划、标准、导则 

（1）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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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年—2035

年）》（2020 年） 

（3） 《北京中轴线保护管理规划（2022年-2035 年）》 

（4）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02 年） 

（5） 《北京旧城二十五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2002年） 

（6） 《北京皇城保护规划》（2003 年） 

（7） 《北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规划》（2024 年） 

（8） 《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规划（2021年—2035 年）》（2022 年） 

（9）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GB/T50357-2018） 

（10） 《历史文化街区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DB11/T692-2019） 

（11） 《北京历史文化街区风貌保护与更新设计导则》（2019 年） 

（12） 《北京老城保护房屋修缮技术导则（2019 版）》（2020 年） 

（13） 《北京城市设计导则》（2021 年） 

（14） 《北京第五立面和景观眺望系统城市设计导则》（2021 年） 

（15） 《北京城市色彩城市设计导则》（2021 年） 

（16） 《北京街道更新治理城市设计导则》（2021 年） 

（17） 《城市道路交通组织设计规范》（GB/T36670-2018） 

（18）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2-2022 GB5768.3-2022） 

（19）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环境规划设计标准》（DB11/1761） 

（20） 《北京市慢行系统规划（2020 年—2035 年）》（2021 年） 

第3条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北至交道口东大街，南至张自忠路，西至交道口南大街，东至

东四北大街，总面积约 58.5 公顷。涉及东城区交道口街道的府学社区、大兴

社区、交东社区，北新桥街道的九道湾社区和门楼社区。 

第4条 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期限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一致，为

2025 年至 2035 年。 

 

第二章 街区价值特色与保护内容 

第5条 街区历史文化价值 

街区见证了众多近现代重大事件的发生，记录了大量历史故事，是典型

的北京传统居住文化承载地，充分体现了《北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

规划（2023 年—2035 年）》中的“见证中华文明赓续的千年古都”“引领中国

式现代化的首善之都”“多元交流开放包容的大国之都”等北京历史文化遗产

核心价值。 

（1）北京近现代重大事件发生地。街区内清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孙中

山行馆、盛宣怀宅邸、刘冠雄官邸、田汉故居、欧阳予倩故居等建筑见证了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总统府设立、民国海军部设立、总理府调整、段祺瑞

执政、护法运动、三一八惨案、日军侵华、新中国成立等近代重大历史事件，

特别是在 1926 年，八国列强向段祺瑞政府施压，段祺瑞执政府门外发生的

“三·一八”惨案，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军阀的英勇革命精神。街区忠

实、连续地记录了近现代以来北京由传统社会都城向现代共和国首都的转型

历程的重大事件。 

（2）北京从元至今传统居住文化活态传承地。街区胡同格局延续良好，

张自忠路、香饵胡同、麒麟碑胡同、府学胡同、白米仓胡同、东旺胡同、大

兴胡同、文丞相胡同、花梗胡同、北（中）剪子巷等 10 条胡同自元代格局形

成并延续至今。 其中大兴胡同、东旺胡同、细管胡同、白米仓胡同、府学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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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构成的胡同肌理符合《析津志》中提出的元大都典型街区基本模式。 

街区是四合院文化的典型承载地。四合院是北京城市中居住建筑的代表，

其规模、样式、布局及装饰等严格按照等级制度建造。同治帝遗孀敬懿、荣

惠二太妃居所（现府学胡同 36 号四合院东院）、清代贝勒裴苏同和亲王府

（现清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明代英国公园（现和敬公主府）、明代左都督

田弘遇宅（现孙中山行馆）及田汉故居、细管胡同 11号四合院、大兴胡同 71

号等四合院完整展示了亲王、公侯、品官、百姓等不同等级四合院的规制和

风格。 

街区充分体现了北京老城传统街区内的居住与城市功能的融合。街区以

居住功能为基底，同时分布有承载首都城市职能的机构。如位于今东城区公

安局分局位置的管理首都附郭县大兴县的大兴县署和大兴县城隍庙，位于今

府学胡同小学位置的北京地方最高学府顺天府学，位于今科林文创园位置的

负责管理造币的宝泉局公署从明代一直延续至晚清。 

（3）首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发源地之一。顺天府学位于街区内府学胡

同 65 号院，是明清两代的顺天府属学校和文庙，是明清两代各级府学制度的

实物载体；1903 年被改为“顺天府高等小学堂”，是北京乃至全国历史上较

早的近代小学。1950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所新型的以财经、政法

类专业为主的综合性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位于原段祺瑞执政府，它的创办

反映了中共中央对建立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探索，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

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具有标志性意义。原北平第一助产学校建于交道口南大街

136 号，是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的前身，由中国助产教育奠基者杨崇瑞

创办,为我国各地培养了第一批妇幼卫生工作者和新法接生人员，历届毕业生

分布在全国各地，成为新中国妇幼卫生事业的骨干力量。 

（4）救亡图存民族英雄故事的纪念地。文天祥祠、文丞相胡同、街区所

处明代教忠坊都纪念了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

肯休”的民族气节。街区南侧张自忠路作为北京少有的以人名命名的道路之

一，纪念了抗日英烈张自忠的英雄事迹。 

（5）北京文学、戏曲等名人文化集萃地。街区文化气息浓郁，是众多文

学戏曲文化名人生活和交往之地。欧阳予倩故居记录了欧阳予倩参加第一届

全国政协会议的人生经历，也曾居住过剧作家曹禺和《黄河大合唱》的词作

者、诗人光未然，也见证了郭沫若、田汉、老舍等文坛名宿的聚会畅谈。田

汉故居记载了中国现代戏剧三大奠基人之一、《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的

京剧《白蛇传》《谢瑶环》和话剧《关汉卿》等优秀作品的创作历程。中剪子

巷 33 号陪伴了谢婉莹自 13 岁开始 10 年的中学和大学时光，见证了她文学创

作的启蒙，并见证了其笔名“冰心”的诞生。 

第6条 街区保护内容 

街区保护内容应包含体现街区历史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涵盖整体格局、

街巷空间、院落和建（构）筑物遗存、各类环境要素，共计 12 类。其中《北

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确定的保护对象 6 项，未列入保护对象但体现街

区核心价值特色的内容 6 类。后续结合各类普查工作，对保护对象进行动态

更新。 

法定保护对象 6 类： 

（1）不可移动文物 13 处。 

（2）历史建筑 17处。 

（3）传统地名 18处 

（4）古树名木 40棵。 

（5）建议列入历史名园 2 处，顾维钧宅园（即孙中山行馆）、志和宅园

【即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包括交道口南大街 136 号）四合院】是依托文物

古迹建设的园林，能够体现传统造园技艺，建议列入历史名园保护名录； 

（6）建议列入传统胡同 13 条，府学胡同等 13 条传统胡同能够体现传统

风貌，对街区整体格局、肌理及风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其他保护内容 6 类：围绕街区历史文化价值，将传统风貌建筑、历史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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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有保护价值且主体格局保留的院落、有保护价值的门楼、历史构筑物、具

有历史意义的场所、景观视廊纳入保护内容。 

（1-4）传统风貌建筑、历史格局有保护价值且主体格局保留的院落、有

保护价值的门楼、历史构筑物是体现街区空间形态特征与规制特色的重要要

素。其中，有保护价值门楼共包含八字门、广亮大门、金柱大门、蛮子门、

如意门、随墙门、西洋门等；历史构筑物包含垂花门、门枕石、影壁、拴马

桩、上马石、磨盘、游廊、抱鼓石等等。 

（5）具有历史意义的场所是彰显街区人文内涵，承载街区居民共同记忆

的重要要素，包括名人故居、重要事件发生地等。 

（6）景观视廊是体现街区在北京老城内具有重要区位特征的关键要素。 

第三章 街区保护现状评估 

第7条 街区保存和价值阐释现状 

整体空间形态方面，保持平缓开阔、整齐有序的形态特征，北侧交东社

区的现代小区建设，对街区整体面貌影响较大。 

胡同肌理方面，完整延续横平竖直的行列式胡同肌理，街区内 13 条街巷

（不含四至道路）均保持传统胡同的宽度、走向和尺度特征。 

院落格局方面，完整保留了一定规模的布局经典、规制较高、类型多样

的四合院建筑，格局保存较好的院落占街区院落总面积的比例接近 55%（见

附表 2）。 

建（构）筑物遗存方面，根据建筑风貌保存状况，将建筑分为五类，分

别为一类“不可移动文物”、二类“历史建筑”、三类“传统风貌建筑”（含

三类 1-潜在历史建筑、三类 2-一般传统风貌建筑）、四类“与传统风貌协调

的现代建筑”、五类“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现代建筑”。街区边缘地带及局部

胡同的建筑保存状况一般，院落内部加建、不当翻建的现象较多，街区五类

建筑（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现代建筑）占比超过 35%。部分历史构筑物、有

保护价值门楼存在破损、加建的情况（见附表 2）。 

街巷空间方面，根据胡同名称、走向、尺度和沿线风貌保存情况，将街

区内胡同分为保存较好的胡同和保存一般的胡同，其中，保存较好的胡同包

括：麒麟碑胡同、府学胡同、白米仓胡同、东旺胡同、大兴胡同、文丞相胡

同、花梗胡同、北剪子巷胡同、中剪子巷胡同、北吉祥胡同、桃条胡同、细

管胡同。保存一般的胡同包括：香饵胡同。 

使用功能方面，以居住功能为主体的特征较为突出，居住类建筑占比超

过 65%。街区内大型不可移动文物多用于办公使用，对外展示空间不足。 

价值阐释方面，街区价值阐释空间仅文天祠 1 处，其展陈内容的系统性

有待加强。 

第8条 街区保护与发展影响因素 

火灾、内涝、房屋质量对街区安全的影响。作为居民生活场所，用电、

用气不当带来的火灾隐患长期存在，且由于建筑密度较高，一旦发生火灾，

面临火灾蔓延、疏散困难的问题。近年来北京夏季偶发暴雨既考验传统建筑

屋面防水及院落排水能力，也有导致建筑损坏的风险。 

城市交通对胡同氛围的影响。街区内的全部道路均承担交通功能，特别

是细管胡同、香饵胡同、大兴胡同、府学胡同、桃条胡同、北剪子巷胡同两

侧停车密度较高，对胡同风貌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第四章 规划原则与目标 

第9条 规划原则 

真实性原则:历史信息真实载体的保护，最大限度保存历史遗存原物，保

留历史真实信息，不得主观臆造建（构）筑物和院落格局。 

完整性原则:突出整体风貌特色的保护，保护街区、街巷、院落、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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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物、环境要素，完整展示传统景观风貌。 

可持续性原则:尊重居民意愿，改善基础设施，统筹解决街区保护、民生

改善与活力保持。加强共管共治共谋共享，通过政策引导，调动居民和使用

单位、各类权益主体、运营主体、相关部门参与保护的积极性。面向精细精

准实施的保护，采取微循环、逐步推进的方式，有序推进街区高质量保护更

新。 

第10条 规划目标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传承街区历史文化价值特色；保护街区整体格局与

风貌，分类指引建筑保护与整治；提升基础设施水平，提升居住环境质量；

优化街区功能，提升人居品质，促进文化活态传承。 

 

第五章 保护区划 

第11条 划定范围 

街区保护范围包括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两个层次，总面积 58.5

公顷。 

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北至香饵胡同南侧院落北边界，南至张自忠路北侧院

落南边界，西至交道口南大街东侧院落西边界，东至东四北大街西侧院落东

边界，但不包括东城公安局、花梗胡同 1 号院、北京市第五中学及科林文化

产业园，面积为 37.1 公顷。 

核心保护范围之外的区域划入建设控制地带，总面积 21.4 公顷。 

第12条 保护管理要求 

（1）核心保护范围内，除必要的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按照

 
1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2021 年）第四十条 

保护规划进行风貌恢复建设外，不得进行新建、改建、扩建活动。进行必要

的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按照保护规划进行风貌恢复建设的，应

当严格保护历史格局、街巷肌理和传统风貌。鼓励聘用传统工匠，尽可能采

用传统工艺和传统材料。
1
 

（2）在本街区的核心保护范围内，进行风貌恢复建设的，应依据史料研

究与传统民居形态特征规律，对传统格局和风貌样式进行辨析，选取有价值

的样式，实现与传统风貌相协调，可采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平房院

落更新时，在风貌协调的前提下，允许符合平房区保护更新政策的建筑正向

调整、院落格局优化、适度地下空间建设。 

（3）建设控制地带内，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构筑物的，应当符合

保护规划确定的建设控制要求，严格控制建筑物、构筑物的高度、体量、色

彩、容积率等，与核心保护范围风貌相协调
2
。保持大兴胡同中段、香饵胡同

中段和东段胡同两侧传统风貌。 

（4）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既有建筑或者

改变既有建筑的外立面、屋顶或者结构的，应当向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申请核发规划许可，并同时提交保护设计方案;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核发

规划许可应当征求同级住房和城乡建设、文物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六章 保护要求与措施 

第13条 街区整体保护要求 

严格保护整齐有序、平缓开阔的空间格局，禁止“大拆大建”。保护 4 条

大街、13 条传统胡同构成的街巷空间。保持东四北大街商业店铺肌理和传统

四合院的院落格局肌理特色。保护并延续古树、大树、建（构）筑物界面共

2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2021 年）第四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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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构成的安静、典雅的街巷环境。 

保护街区以平房为主的整体空间形态，按照历史原貌进行基准高度控制。

历史原貌高度为保护类建筑的高度，及非保护类建筑在最具价值时期的高度。

具体管控措施如下： 

（1）核心保护范围内，应按照历史原貌进行基准高度控制。

（2）建设控制地带内的三类院落，原则上按照历史原貌进行基准高度控

制。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四类、五类院落，应通过新建、改建形成与历史原貌

高度的有序过渡。 

保持并延续以居住为主、配套服务和文化展示为辅的街区功能构成，不

得大规模新增其他功能。 

加强“景山-雍和宫”战略级景观视廊沿线的高度控制，加强建筑高度、

建筑色彩、建筑体量和屋顶形式的综合管控，形成眺望视线通畅、观赏对象

清晰的景观效果，逐步恢复历史空间感受。 

第14条 第五立面保护要求 

构建以坡屋顶为主的第五立面景观基底，形成高低错落的整体屋顶形态。

对于既有平屋顶，允许在符合视线安全、避免影响周边居民隐私的前提下适

度利用。 

加强第五立面色彩管控，汲取古都色彩精髓，保持以青灰色屋顶和浓荫

绿树为主的色彩基调。 

逐步整治屋顶加建，规范建筑屋顶改造设计。有序整治彩钢屋面及各类

临时棚户、雨棚、钢架等，屋顶水箱、机房、空调等附属物应采取适当的遮

蔽或消隐措施，屋顶设置牌匾标识等不得影响街区天际线。 

3
 依据《北京市历史建筑规划管理工作规程（试行）》 

提升街区环境品质，强化与历史风貌相协调的环境要素。通过增绿优化

环境本底，鼓励一院一树和绿化种植，营造绿意盎然的院落空间氛围。结合

实施条件，引导屋顶绿化，丰富第五立面形象。 

第15条 建筑保护要求与措施 

一类-不可移动文物本体：为保护类建筑。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保护法》《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等要求严格保护，

不得违法拆除、改建、扩建。 

二类-历史建筑本体：为保护类建筑。应优先采用日常保养、维护修缮的

方式，不得擅自迁移、拆除。维护修缮时，应当按照原基底四角坐标、原建

筑高度、原结构形式、原立面形制保护历史建筑的主要立面和有价值部位。

确因合理利用需求，在维护修缮过程中分隔、联通、转换内部或者外部空间

的，应当在保护和尊重上述元素的基础上适度更新。维护修缮时，应当遵循

以下要求
3
： 

（1）维护修缮部分应当最大程度地保护其真实性，依据历史原貌开展维

护修缮，加固和补配部分应当可识别。在历史建筑立面上添加户外牌匾，景

观照明，改建或者增设卫生、给排水、电梯等设施的，应当与历史建筑的风

貌协调，尽可能消隐、弱化处理。在历史建筑屋顶上添加大型设备及其他附

属构筑物的，应当进行第五立面和视线分析。如与历史建筑风貌冲突的，应

当安装在建筑内部。 

（2）更新部分应当与历史风貌协调，允许使用新材料、新技术和现代设

计手法，尽可能消隐、弱化处理。 

（3）应当保护有价值的历史格局，具体参照第 16 条。

应按照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对象认定与登录的相关规定纳入区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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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普查工作计划，经专家论证后达到历史建筑标准的完善相关程序，公布为

历史建筑。如经专家论证后未纳入历史建筑，按照三类 2-传统风貌建筑进行

管理。 

三类 1-潜在历史建筑：为保护类建筑。应按照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对

象认定与登录的相关规定纳入区人民政府普查工作计划。普查后，经认定达

到历史建筑标准的，完善相关程序并公布为历史建筑；未达到历史建筑标准

的，按照三类 2-传统风貌建筑进行管理。未经普查认定的，维护修缮前，需

结合专家意见明确保护与管理要求。 

三类 2-一般传统风貌建筑：为改善类建筑。允许根据合理使用需求对建

筑进行更新，适度满足现代生活需要。 

允许使用新材料、新技术和现代设计手法，面向传统胡同和历史街巷的

建筑立面需保护建筑传统风貌特征，面向院落内的建筑立面应保持风貌协调。

建筑屋顶应延续传统风貌特征，其中坡屋顶应符合北京传统四合院举折设计

要求，构成屋面优美的曲线。做好特色装饰与构件的保护或保留。添加户外

牌匾、景观照明等外部设施，应当与建筑的风貌协调，尽可能消隐、弱化处

理。 

四类-与传统风貌协调的现代建筑：为保留类建筑。近期可保留，允许根

据使用需求进行改建，改建时应充分尊重最具历史价值时期风貌特征。 

五类-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现代建筑：为更新类建筑。应积极创造条件，

通过降低建筑高度、减小建筑体量、改变建筑形式等方式进行拆除改建，使

之与街区传统风貌保持协调。位于核心保护范围内的更新类建筑，应积极创

造条件优先开展恢复性修建。暂时无法拆除改建的可进行外观整饰。 

街区内各类建筑保护更新应以建筑风貌评估为依据，具体项目实施前可

 
4
 依据《北京历史文化街区风貌保护与更新设计导则》 

再次评估建筑风貌。 

街区建筑高度、体量、色彩及第五立面的管控，应符合《北京中轴线保

护管理规划（2022 年-2035 年）》相关规定要求。 

第16条 院落保护要求与措施 

一类-不可移动文物院落：严格保护并完整呈现院落历史格局，整治与历

史格局不相符的建（构）筑物。位于文物保护范围内的按照文物保护相关法

律、法规文件执行管理。建议参照文物保护范围管理要求对不可移动文物院

落进行管控。 

二类-历史建筑院落：保留院落主体格局，逐步整治与历史格局不相符的

建（构）筑物。保持院子原有尺度，围合建筑界面的历史位置、高低错落关

系不得改变。院子顶部应保持完整、开敞。 

三类-历史格局有保护价值且主体格局保留的院落：保留院落现存主体

格局，院子顶部应保持完整、开敞，围合建筑界面的高低错落关系应符合传

统风貌要求。 

四类-历史格局有保护价值但主体格局未保留的院落：具备条件时，鼓

励采用恢复性修建的方式恢复历史格局。 

五类-历史格局无保护价值的院落：具备条件时，可按照街区典型院落格

局进行改造，并应关注相邻院落。 

第17条 其他保护内容的保护要求与措施 

严格保护传统胡同的空间形态、尺度关系、整体风貌和文化遗存。不得

随意改变传统胡同的走向、宽度、界线、断面尺寸、地坪标高等保护要素
4
。

保护传统胡同的传统风貌、两侧建筑高度、街道高宽比等空间尺度特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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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具和附属设施与历史风貌相协调，并符合传统胡同的文化底蕴。通过地

面标识、艺术雕塑等文化展示手段呈现传统地名的历史记忆。 

保护和修缮有保护价值的门楼、各类历史构筑物。已出现的与传统风貌

不符或主观臆造的门楼、历史构筑物应移除或应按照原式样规制恢复传统风

貌。不得新建非北京地区传统建筑特点、与传统风貌不符或主观臆造的门楼、

历史构筑物。 

保护和传承具有历史意义场所的文化特色。已列为不可移动文物、历史

建筑的，应积极创造条件活化利用，展示文化特色。未列为不可移动文物、

历史建筑的，应通过标识、宣传等方式呈现历史信息。 

按照古树名木保护有关的法规、规范等要求，保护街区内的古树名木。

应对古树名木生长状况进行定期监测，并加强细致养护，保证古树名木安全

健康的生存空间和生长环境。当古树名木保护与建筑物、构筑物更新有冲突

时，应进行专项研究，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保护更新。重点加强对院落内古树

名木的保护管理，杜绝居民或使用单位在日常行为中对古树名木的伤害。 

依据整体保护方案开展历史名园的院落恢复整修，按实际情况逐步腾退，

还原历史名园景观原貌。历史名园周边区域应与园内景观相协调。应探索历

史名园的多种开放方式，使历史名园贴近市民生活，传递文化信息，创造公

共空间。 

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法规、规范等要求，保护、宣传、展示、

传承街区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鼓励结合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的保护利

用和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更新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场所，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知识和技艺传授、展示等活动提供空间。鼓励老字号原址、原貌保

护，支持老字号企业挖掘传统技艺的文化内涵，丰富展示形式。应对老字号

所依存的人文环境进行整体保护。 

 
5
 依据《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 

第18条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 

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保证院内有一定实土面积，通过地上地下空间统

筹利用促进街区传统风貌保护，结合院落居住配套功能完善，统筹考虑地下

空间使用，优先增补公共服务设施、交通市政设施和城市安全设施，适当解

决居民基本停车短板。建议结合街区保护更新，做好考古调查及地下文物勘

探工作。街区内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一万平方米以上的，或者在文物保护单

位的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的，应按照相关管理办法事先

开展考古调查、勘探
5
。 

第七章 街区保护更新引导 

第19条 人口与建筑规模 

加强人口与建筑规模管控。结合非首都功能疏解，做好人口规模调控相

关工作。结合违法建设拆除、超高建筑降层、简易楼腾退改造、文物腾退及

在途项目规划减量等工作，持续开展建筑规模减量。 

第20条 居住条件改善 

改善居住品质，让胡同居民过上现代生活。提升申请式退租综合效益，

鼓励以整院为单元进行腾退、修缮和市政设施改造提升，合理利用腾退空间

改善居民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有序开展平房院落拆违，

在保持院落格局、满足“一院一树”的基础上，改善类建筑允许适度提高建

筑高度，扩大建筑进深，增加建筑面积，允许通过增加地下室、浅下挖和局

部夹层等方式充分利用空间，允许增加模块化设施完善厨卫配套。结合简易

楼腾退，建设绿地或公益性设施，保障民生需求。有序推进老旧小区居住环

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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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条 公共服务设施与基础设施优化 

优化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以存量挖潜、时空多元共享的方式，探索有限

空间内高品质公共服务的多元化、均等化、人性化供给，构建优质均衡的公

共服务体系。在保障公众对教育、健康、养老基本需求的同时，满足文化、

体育、生活性服务业以及绿色空间的多元需求。 

加强市政基础设施改善。应在服从风貌保护要求、保证既有建筑和管线

安全的前提下，按照先地下、后地上的顺序统筹开展改造工作。重点关注老

旧管线隐患消除、雨污合流改造、街巷环境改善及院内市政设施精细化改造。

具体措施如下： 

（1）开展老旧管线隐患排查与消除工作。推进胡同及平房院落的雨污分

流改造，因地制宜建设截留调蓄设施，加强合流污水的截留和处理能力。粪

便污水应经化粪池处理后排放。 

（2）随街巷环境整治，开展市政设施智慧化改造，地下市政管线综合改

造，公厕和市政箱体的消隐化改造等工作。 

（3）随院落保护更新工作推进院内厨房、厕卫等市政设施精细化改造。

持续推进低洼院落治理相关工作，对有积水风险的院落采取泵排等方式提高

排水能力，保障汛期房屋安全。 

（4）街区保护更新应符合市政工程管线承载能力要求。新建、改建及扩

建工程管线应符合历史文化街区工程管线设计与管理的相关规定。 

重点推进建立社区消防机制。结合街巷环境整治与院落保护更新等工作，

多方采取措施及时排除隐患。具体措施如下： 

（1）建立以消火栓为基础、其他消防设施为补充的早期火灾扑救体系。

可结合市政基础设施改造新增部分消火栓，可结合市政基础设施改造新增部

分消火栓，加强消火栓防护能力。建筑密度高、胡同狭窄的细管胡同至府学

胡同之间地区，应增加灭火器及消火栓箱等小型、简易消防设施装备。 

（2）建立以东西向胡同为骨架，分片区服务的消防通道系统。结合街巷

环境整治，按照平房区消防管理的间距要求，确定消防车道。规范消防车道

的停车秩序、加强杂物堆放治理，保障形成至少宽 4 米通道供消防车、消防

救援装备通行。其余胡同作为疏散通道，保障形成至少宽 2 米通道，用于居

民疏散。 

（3）建筑密度过高的不可移动文物和历史建筑院落，应作为防火重点院

采取措施，优先推进腾退改造，降低建筑密度 

第22条 交通组织与停车治理 

应采用宁静化的交通设计，优化街区出行结构，形成有利于体验历史文

化氛围的道路交通组织。控制街区内机动车行驶速度。结合集中停车设施补

充、规范胡同单侧停车、与街区外停车场分时共享等举措，有序推进胡同不

停车治理。结合胡同沿线功能布局及空间条件，合理施划非机动车停车空间

和布设充电设施，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优化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环境，提高

公共交通可达性。推进交通标识小型化、集约化，减少功能重复的标识。 

第23条 公共空间提升 

“见缝插绿”补充公共绿地与活动空间。整理利用腾退空间、简易楼及

加建建筑拆除空间及街角空间，增设小微绿地，逐步实现街区内小微公共空

间 300 米全覆盖。在不影响风貌前提下，鼓励各类利用现有空间资源“见缝

插绿”的行为，如利用建筑平屋顶和露台开辟绿色空间、沿胡同增加景观小

品等。 

不断提高绿化覆盖率，推进“一院一树”建设。树种应采用北京传统庭

院内的常见乔木。庭院内种植的乔木应优先保证一定的实土面积，如确因空

间限制无法实土种植的，应满足庭院乔木覆土深度。 

第24条 街巷精细化治理 

结合文化探访需要，采用分类提升的方式，营造高品质探访环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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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街巷为文化展示主要路线，二级街巷为其它传统风貌保存较好的街巷。

二级街巷提升措施如下： 

（1）有效控制机动车通行量，合理确定非机动车停放方案。 

（2）合理运用透水铺装、LED 灯具、雨水收集、智能感应等智慧化设施， 

提升街巷环境舒适度。 

（3）补充全龄友好高品质活动空间，烘托街巷历史文化环境。 

（4）控制各类街巷环境要素的体量、形式、色彩。尽可能降低建筑外挂 

设施对街巷环境的视觉干扰。 

（5）推动两侧建筑保护更新，应至少保持传统风貌。 

一级街巷应在二级街巷提升措施的基础上，推进如下工作： 

（1）加强对沿街建筑风貌的管控力度，强化沿线建筑界面的传统风貌的

连续性和整体性。 

（2）增加历史文化价值展示功能，引入相关业态。结合功能业态需要推

进地下市政管线雨污分流改造，公厕、市政箱体消隐。 

（3）加强街巷照明、景观设施、地面铺装等街道风貌要素的特色化设计，

体现文化价值。 

第25条 功能布局引导 

延续街区整体以居住为主的功能格局。完善居住配套功能，适当补充文

化功能。应积极创造条件改善居住条件，引入与延续街区情感记忆、保持街

区活力相关的功能业态。街区四至大街的功能业态可以保留并逐步提升品质，

其中东四北大街应延续传统商业功能，着力强调保护老字号品牌，引入特色

商业；张自忠路可依托清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欧阳予倩故居等文物，营造

丰富的文化展示场所。 

第26条 空间活化利用 

（1）全面展示街区 “元都空间标本、近代风云见证、京师文教源流、

名人荟萃之地”的文化特色，以张自忠路和府学胡同为主要展示轴线，以面

带点，以线串面，通过组织游览路线、提供展示场所、完善展示设施，丰富

创新展示手段，运用历史影像 AR 重现、地面铺装材质变化、灯光艺术装置、

光影标识、门楼二维码故事、老字号活态展示等手法，进行环境与设施建设。

落实《核心区控规》提出的南锣鼓巷-雍和宫、国子监-地坛文化探访路和东

四-南新仓-日坛文化探访路 2 条文化探访路。优化沿线街道空间营造与步行

体验，补充旅游服务和文化标识展示。依托东旺胡同-细管胡同新增胡同-四

合院文化探访路，结合沿线历史建筑的保护展示传统四合院文化，展示北京

传统民居文化。加强对街区现存保护对象和历史坑塘等已消失历史信息的标

识提示。 

（2）以交道口公房管理所为社区营造基地，传承四合院传统营造技艺。

改造提升白米仓 14 号交道口公房管理处，作为街区共同缔造基地，引导居民

亲身参与到传统四合院材料选择、日常修缮等工作中，传承四合院传统营造

技艺。 

（3）街区内的展示体系应形成统一形象标识，文字和图示应规范、清晰、

方便识读。应对现有线下标识进行整合，统一设计，尽量小型、轻量化，在

易于辨识的位置有序设置，不得影响街区传统风貌、居民日常生活及交通、

消防和安全疏散，不得破坏各类保护对象。 

（4）加强不可移动文物的活化利用，将适当的功能需求优先与尚未有效

活化利用的不可移动文物匹配，鼓励植入文化体验业态，吸引非遗传承人及

文化创意工作者入驻，提升公众体验感与沉浸感。推进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全面、科学、合理利用。 

 

第八章 实施保障               



张自忠路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 规划文本 

—11— 

第27条 完善实施保障机制 

建立贯穿规划设计、施工建设、运营维护全过程的风貌管控机制，促进

相关部门、街道、主体单位、设计团队高效联动，专家、责任规划师、公众

协同参与，树立高标准、精细化治理标杆。 

建立街区统一运营管理平台，统筹各产权主体与实施主体，整合空间资

源，拓展资金渠道，吸引社会资本和个人共同参与保护利用，形成政府引导、

政策保障、市场运作的运营管理机制，引导街区保护更新高质量实施。 

加强公众参与制度化建设，推动社会共治。推动街区保护更新与社区营

造、社区建设进一步结合，构建面向全社会的公众参与平台，提高街区内居

民、驻地单位对街区历史文化价值的认识，鼓励和引导居民、驻地单位参与

风貌管控、规划设计、实施监督和日常维护工作，培养保护意识，加强群众

监督，实现共治共享，营造“我要保护”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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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张自忠路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对象清单 

1.不可移动文物 

编号 名称 地址 级别 年代 现状使用功能6 公布情况 

1 孙中山行馆 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23 号院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华民国 办公 全国第六批 

2 清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 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院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清代 办公 全国第六批 

3 文天祥祠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63 号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明代 开放参观 全国第七批 

4 和敬公主府 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7 号 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清代 办公 北京市第三批 

5 
东城区府学胡同 36号（包括交道口南

大街 136号）四合院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交道口南大街 136号 
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清代 办公 北京市第三批 

6 顺天府学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65 号 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清代 教育场所 北京市第三批 

7 欧阳予倩故居（曹禺、光未然旧居） 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5 号 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 居住 东城区第二批 

8 田汉故居 北京市东城区细管胡同 9 号 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 办公 东城区第二批 

9 原北平第一助产学校旧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 136

号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中华民国 办公 —— 

10 府学胡同 53号四合院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53 号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清代 居住 —— 

11 府学胡同 5 号建筑（盛宣怀宅第）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5 号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中华民国 办公 —— 

12 基督教细管胡同救世军堂 北京市东城区细管胡同 4 号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中华民国 办公 —— 

13 细管胡同 11号四合院 北京市东城区细管胡同 11 号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清代 居住 —— 

 

2.历史建筑 

编号 名称 地址 年代 现状使用功能 公布情况 

1 府学胡同 28号 府学胡同 28号 清 居住 第一批 

 
6 现状使用功能依据本次调研情况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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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名称 地址 年代 现状使用功能 公布情况 

2 大兴胡同 19号 大兴胡同 19号 清 居住 第二批 

3 大兴胡同 8 号 大兴胡同 8 号 民国 居住 第二批 

4 大兴胡同 71号 大兴胡同 71号 民国 居住 第二批 

5 府学胡同 51号 府学胡同 51号 清 居住 第二批 

6 细管胡同 21号 细管胡同 21号 清 居住 第二批 

7 大兴胡同 18号 大兴胡同 18号 清 居住 第二批 

8 大兴胡同 83号 大兴胡同 83号 清 居住 第三批 

9 花梗胡同 19号 花梗胡同 19号 清 居住 第三批 

10 花梗胡同 25号 花梗胡同 25号 民国 居住 第三批 

11 白米仓胡同 7 号 白米仓胡同 7 号 民国 居住 第三批 

12 东旺胡同 1 号 东旺胡同 1 号 清 居住 第三批 

13 府学胡同 34号 府学胡同 34号 清 居住 第三批 

14 北吉祥胡同 8 号 北吉祥胡同 8 号 清 居住 第三批 

15 香饵胡同 68号 香饵胡同 68号 清 居住 第三批 

16 中剪子巷 33号 中剪子巷 33号 民国 居住 第三批 

17 桃条胡同 8 号 桃条胡同 8 号 清 居住 第三批 

 

3.传统胡同 

编号 名称 起止位置 长度（m） 公布情况 

1 细管胡同 起于东四北大街，止于北剪子巷 541 建议公布 

2 北吉祥胡同 起于交道口南大街，止于胡同尽头 104 建议公布 

3 大兴胡同 起于花梗胡同，止于交道口南大街 329 建议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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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名称 起止位置 长度（m） 公布情况 

4 东旺胡同 起于北剪子巷，止于交道口南大街 275 建议公布 

5 文丞相胡同 起于大兴胡同，止于府学胡同 218 建议公布 

6 麒麟碑胡同 起于交道口南大街，止于张自忠路 214 建议公布 

7 中剪子巷 起于张自忠路，止于府学胡同 257 建议公布 

8 北剪子巷 起于府学胡同，止于大兴胡同 333 建议公布 

9 白米仓胡同 起于交道口南大街，止于北剪子巷 412 建议公布 

10 桃条胡同 起于交道口南大街，止于胡同尽头 111 建议公布 

11 花梗胡同 起于香饵胡同，止于大兴胡同 317 建议公布 

12 香饵胡同 起于交道口南大街，止于东四北大街 713 建议公布 

13 府学胡同 起于交道口南大街，止于东四北大街 797.5 建议公布 

 

4.传统地名 

编号 名称 形成年代 长度（米） 起止位置 公布情况 

1 细管胡同 民国 541 起于东四北大街，止于北剪子巷 第二批 

2 北吉祥胡同 民国 104 起于交道口南大街，止于胡同尽头 第二批 

3 大兴胡同（大兴县胡同） 明代 329 起于花梗胡同，止于交道口南大街 第二批 

4 东旺胡同 1965年 275 起于北剪子巷，止于交道口南大街 第二批 

5 文丞相胡同 1950年代 218 起于大兴胡同，止于府学胡同 第二批 

6 府学胡同 明代 797.5 起于交道口南大街，止于东四北大街 第二批 

7 中剪子巷 清代 257 起于张自忠路，止于府学胡同 第二批 

8 北剪子巷 清代 333 起于府学胡同，止于大兴胡同 第二批 

9 花梗胡同 民国 317 起于香饵胡同，止于大兴胡同 第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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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名称 形成年代 长度（米） 起止位置 公布情况 

10 白米仓胡同 清代 412 起于东四北大街，止于北剪子巷 第二批 

11 麒麟碑胡同 民国 198 起于交道口南大街，止于张自忠路 第二批 

12 交道口南大街 民国 822 起于安定门内大街，止于美术馆后街 第二批 

13 土儿胡同 明代  原胡同已消失于住宅小区内，保留胡同名作为门牌地址 第二批 

14 东四北大街 民国 1846 起于雍和宫大街，止于东四南大街 第二批 

15 香饵胡同 明代 713 起于交道口南大街，止于东四北大街 第二批 

16 张自忠路 民国 714 起于东四十条，止于地安门外大街 第二批 

17 交道口东大街 民国 688 起于东四北大街，止于交道口南大街 第二批 

18 桃条胡同 清代 111 起于北剪子巷，止于文丞相胡同 第二批 

 

5.历史名园 

编号 名称 形成年代 现状用途 公布情况 

1 顾维钧宅园（即孙中山行馆） 中华民国 办公 建议公布 

2 

志和宅园【即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包括交道口南大街 136号）四

合院】 

清代 办公 建议公布 

 

6.古树名木 

编号 古树新编号 树种 位置 公布情况 

1 110101B00159 国槐 北吉祥胡同 8 号院内 已公布 

2 110101B00160 楸树 北吉祥胡同 8 号院内 已公布 

3 110101B00161 枣树 北吉祥胡同 8 号院内后院 已公布 

4 110101A00163 枣树 大兴胡同 77号院内 已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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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古树新编号 树种 位置 公布情况 

5 110101B00164 枣树 大兴胡同 77号院内 已公布 

6 110101B00178 国槐 东旺胡同 11号院内 已公布 

7 110101B00179 国槐 东旺胡同 13号院内 已公布 

8 110101B00180 国槐 东旺胡同 13号院内 已公布 

9 110101B00189 楸树 府学胡同 36号院内 已公布 

10 110101B00190 楸树 府学胡同 36号院内 已公布 

11 110101A00191 枣树 府学胡同 63号院内 已公布 

12 110101B00202 酸枣 花梗胡同 1 号院内 已公布 

13 110101B00205 枣树 交东危改小区府学小学东侧 已公布 

14 110101B00206 国槐 交东危改小区府学小学西南侧 已公布 

15 110101B00210 国槐 交东危改小区香饵胡同 3 号楼西侧 已公布 

16 110101A00211 国槐 交东危改小区香饵胡同 7 号楼东侧 已公布 

17 110101B00244 枣树 桃条胡同 2 号院内西侧 已公布 

18 110101B00245 国槐 细管胡同 50号院内 已公布 

19 110101B00246 枣树 细管胡同 55号院内 已公布 

20 110101B00247 榆树 香饵胡同 146 号院内 已公布 

21 110101B00252 国槐 张自忠路 23号院内 已公布 

22 110101B00253 国槐 张自忠路 23号院内 已公布 

23 110101B00254 国槐 张自忠路 23号院内 已公布 

24 110101B00255 国槐 张自忠路 23号院内 已公布 

25 110101B00256 国槐 张自忠路 23号院内 已公布 

26 110101B00257 国槐 张自忠路 23号院内 已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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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古树新编号 树种 位置 公布情况 

27 110101B00258 国槐 张自忠路 23号院内 已公布 

28 110101B00259 国槐 张自忠路 23号院内 已公布 

29 110101B00260 银杏 张自忠路 23号院内 已公布 

30 110101B00261 银杏 张自忠路 23号院内 已公布 

31 110101B00262 银杏 张自忠路 23号院内 已公布 

32 110101B00263 国槐 张自忠路 3 号东院 已公布 

33 110101B00264 国槐 张自忠路 3 号院 已公布 

34 110101B00265 国槐 张自忠路 3 号院 已公布 

35 110101B00266 榆树 张自忠路 3 号院内 已公布 

36 110101B00267 榆树 张自忠路 3 号院内 已公布 

37 110101B00268 榆树 张自忠路 3 号院内 已公布 

38 110101B00269 白皮松 张自忠路 3 号院内 已公布 

39 110101B00270 白皮松 张自忠路 3 号院内 已公布 

40 110101B00271 白皮松 张自忠路 3 号院内 已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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